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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意見都是很快的就告知這個方案幾乎很難成形…… 

陳委員亭妃：部長，你要看 2002 年到 2008 年那一段的研究、研議資料，如果你看的是 2008 年到

2012 年、2016 年的資料，這段時間基本上都是「不給你」的觀念，所以寫的內容一定都是否定

的，這樣怎麼會有參考價值呢？ 

潘部長文忠：我在討論的前一段其實一樣，這是南部地區很重要的資源，在推動圖書與閱讀部分，

南館的概念一定要針對當地區域才有意義，如果只是北部的倉儲，我相信地方也不能接受。所

以我的第一個前提是，如果這個資源要在南部，有另一個想法是，在推動整個區域的圖書館發

展體系，一定也是重大投資。如果是以這樣的方向，教育部一定會整理後向院報告，我不希望

這個案子永遠停留在那種形式，送到經建會、國發會審議時就被告知這個案子不能往下走，所

以我當時…… 

陳委員亭妃：部長，重點是它一定要興建，至於它的功能性要怎麼樣讓所有人都能夠接受，而且是

現在的國圖所需求的，是不是只有典藏的功能？還是要附加多少南部公共圖書館體系的功能進

來？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可是不要再去討論要不要興建的必要性了，這樣等於是走回頭路

。院長，這個部分要麻煩一下院長，因為本席質詢的時間快要結束了，這對南部的教育文化真

的非常重要，真的要去做，而且要往前推。 

林院長全：我們來檢討國家圖書館的功能要如何強化，至於您剛才關心的問題，我會請教育部儘快

做出結論，並跟您做個說明。 

陳委員亭妃：謝謝，拜託院長及部長。 

林院長全：謝謝。 

請蘇委員巧慧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蘇委員巧慧：（17 時 35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現在是教育及文化組

之質詢，本席有幾個問題請教院長。我們先來談談台灣的博物館，我的主題是博物館的主管機

關，以下幾個問題我們快問快答，請院長不要想太久。 

請問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科技部還是文化部？ 

林院長全：（17 時 35 分）主席、各位委員。這應該是教育部吧！ 

蘇委員巧慧：很好。國立故宮博物院呢？ 

林院長全：這部分應該是獨立的，故宮博物院是在行政院之下。 

蘇委員巧慧：行政院主管。國立台灣博物館呢？ 

林院長全：台灣博物館應該是屬於教育部。 

蘇委員巧慧：答案是文化部。歷史博物館呢？ 

林院長全：歷史博物館，嗯！教育部吧？ 

蘇委員巧慧：院長要回答得快一點，快一點才有趣。台灣美術館呢？ 

林院長全：台灣美術館應該屬於文化部吧！ 

蘇委員巧慧：文化部。台灣藝術教育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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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這應該是屬於教育部吧！ 

蘇委員巧慧：好，看起來院長真的有準備，有做功課，可是院長今天還是有答錯的部分。我問這些

題目的目的不是為了考倒你，而是藉著這些題目，我們可以看出同樣都是國立的博物館，可是

主管機關卻分屬在不同的部會。博物館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可是現行各個國立博物館卻分屬不

同的部門。請問院長，博物館分屬不同部門的分類標準為何？ 

林院長全：這部分太專業了，是否讓鄭部長來說明，好嗎？ 

蘇委員巧慧：本席就繼續問下去。就我們的理解，博物館大致是以內容取向做分類，目前的狀況是

，若是科學教育類則歸屬於教育部；若是藝文類則歸屬於文化部，可是按照這樣的思維，我們

可以發現還是有矛盾之處。比如國立台灣博物館法第一條明定「文化部為辦理臺灣自然史與文

化史之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及推廣業務，特設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請

問院長，自然史難道不屬於科學類嗎？為什麼歸屬於文化部呢？這是第一個。如果我們真的是

按照組織法的內容來區分，國立臺灣博物館應該屬於文化部嗎？這是不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再比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組織規程第一條明定「教育部（以下簡稱

本部）為辦理學校藝術教育推廣及輔導業務，特設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以下簡稱本館），為

四級機構，並受本部指揮監督。」，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掌理的是學校藝術教育之推廣及輔導

，請問院長，藝術的養成難道不是藝文的範疇嗎？為什麼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歸屬教育部呢？

如果確實以內容取向作為分類標準，那麼科學博物館是否應歸屬於從國科會升格的科技部，由

科技部主管豈不更好？目前政府正在研擬成立鐵道博物館，請問院長，您認為國家級的鐵道博

物館應該由哪個部會擔任主管機關比較好？ 

林院長全：目前這部分尚未定案，因為鐵道博物館還在籌劃中。 

蘇委員巧慧：我們花了幾分鐘討論這個問題，其實本席要呈現的是，現行國內博物館的主管機關確

實紛雜不同。到底是要統一由文化部主管，或者要按照現在的方式，依照內容取向分屬於不同

的部會，其實都無妨，本席並無定論。但是本席想請部長和院長一起回答的是，我們是不是需

要重新檢視博物館的主管機關，並設計一套標準，讓中央有一個統一的說法？ 

鄭部長麗君：報告委員，雖然各個博物館因其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分屬於不同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套博物館法已經上路了，博物館法的立法初衷就是不管博物館分屬哪個機關

，不管是國公立的或是私人的博物館，博物館都要追求它專業上的成長，所以有一套博物館法

，希望能夠促進公立跟私立博物館的發展，這個博物館法當時立法的時候是希望文化部、國家

、政府能夠促進博物館系統的建立。 

蘇委員巧慧：其實，本席今天談博物館的問題，就是因為它分屬各個不同的部會，所以本席要具體

要求院長對全台灣所有國立級的博物館進行評估，確認其所屬主管機關是不是適當？第二，如

果是分屬各個部會，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套統一的博物館評鑑制度？就如同剛剛部長所言

，我們既有的公立、私立、國立、市立等等不同層級的博物館，如果有一套統一的標準，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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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分屬不同的主管機關，我想博物館的館員也好做事，主管機關也有一個標準，部長是否同

意？ 

鄭部長麗君：是，所以我們也希望推動台灣博物館系統的建立。 

蘇委員巧慧：根據博物館法第十六條的規定，其實就是應該要這樣做，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都還沒

有做。 

鄭部長麗君：我們正在訂定子法當中。 

蘇委員巧慧：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鄭部長麗君：我們在加速進行中，包括認證和評鑑，還有鼓勵民間博物館…… 

蘇委員巧慧：部長有信心在一年內完成嗎？ 

鄭部長麗君：我們應該要更快，我們在這個會期會儘可能來努力。 

蘇委員巧慧：既然部長對博物館的問題有這麼深入的了解，而且正在加速進行中，本席要再提出兩

個部分，第一個就是人事的部分，其實剛剛部長有提到、院長也有提到，博物館的功能不外乎

研究、典藏、展示和教育，可是其實我們人員的來源有非常多種，包括考試進來的公務人員，

也有約聘僱人員和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進來的人員，不過其實最大量的是志工。在剛剛的 4 項

功能裡面，有 1 項是博物館能夠與社會產生連結的教育功能，可是這個教育的部分卻往往是依

賴志工，所以它的標準良莠不齊，這其實會讓博物館的功能相形失色。部長，你認為人事的部

分也需要檢討嗎？ 

鄭部長麗君：是，我們對這個部分也正在進行研究跟檢討，我認為研究、典藏是博物館最基礎核心

的職能，過去比較忽略讓這個部分持續成長，所以我們會從整個人事組成的結構跟未來如何強

化專業成長的部分來思考怎麼樣加以協助。 

蘇委員巧慧：部長，你剛剛提到研究和典藏是最重要的功能，本席卻有不同的看法，本席認為其實

教育反而是博物館最重要的部分，為什麼呢？其實我們國家的預算有相當重要的比例花在全台

灣的博物館上面，但是院長應該也同意，如果博物館只有研究、典藏、展示的功能，卻沒有與

社會連結的功能，其實是沒有辦法跟社會產生連結的。本席看到這方面的預算，不但是人事的

部分繁雜紛沓，其實預算的來源也有相當多種。如果博物館從人事、預算到評鑑都沒有一個統

一的標準，其實博物館到最後沒有辦法和社會產生關連，一個沒有辦法和社會產生關連的博物

館，其實就失去了它的意義，本席認為這是國家資源的重大浪費。所以本席今天要特別在這裡

向院長請教關於博物館的問題，剛剛我已經有具體講過，第一個就是對全台灣的博物館進行評

估，重新歸屬適當的主管機關，第二個就是加快進行博物館的評鑑，請問院長可以同意嗎？ 

林院長全：關於這個部分，我請鄭部長來回答。 

鄭部長麗君：再跟委員補充報告，教育推廣非常的重要，我們會重視，我也有注意到一點，其實過

去好多年來博物館相關專業的預算幾乎都非常少，典藏的預算也幾乎都停止了，所以我們希望

能夠全方位的就研究、典藏、推廣教育等方面來充實博物館的能量。 

蘇委員巧慧：本席要再特別提醒院長和部長，剛剛講到預算非常的少，但是其實現在正是因為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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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預算少，所以我們希望博物館能夠自給自足，就自籌款這個部分其實也需要好好的檢討，

因為博物館為了要生存，往往變成需要舉辦商業展，但是我覺得如果一個博物館過度的商業化

，就好像學校變成了學店。我再次重申，如果博物館失去它原來的功能，等於是國家資源的重

大浪費，所以我也希望下次在編列預算時，可以針對這部分進行檢討。博物館的問題就談到這

邊，請院長和部長做出具體的調整。 

我想討論的下個問題是我們的文化體驗課程。我有看到院長主持的文化會報，在 9 月 7 日提

出文化體驗課程，其實我非常贊成在國教中加入這樣的課程。院長在文化會報中提出要有這樣

的設計，但是院長有沒有注意到，在 9 月韓國首爾中學直接將音樂劇、劇場和電影納入中學課

綱，對於韓國這樣的做法，您肯定嗎？您也會把這部分納入政策嗎？ 

林院長全：我不瞭解您剛剛所提到韓國目前的做法…… 

蘇委員巧慧：但是這個方向您認同吧？ 

林院長全：我希望把文化放在每一個部會，當然包含教育部有關的體驗教育裡，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目前教育部的做法，會不會把它放入課綱，這部分我還是要尊重教育部的一些思考，因

為很多人都希望把它放入課綱…… 

蘇委員巧慧：我在這裡還沒有具體要求您放入課綱，但是我想請您在這裡表態，您覺得將這樣的課

程納入未來的課程中是好的嗎？ 

林院長全：當然。 

蘇委員巧慧：方向上是正確的嘛？ 

林院長全：當然。 

蘇委員巧慧：其實不只是韓國，其他各國也都有如此的課程，那我們呢？除了課綱這部分院長在這

裡沒有辦法具體承諾，但我想請您看看，如果我們要執行這樣的計畫，現行的教育現場，我們

的硬體設備跟得上嗎？以現在國內的音樂課來說，除了響板、三角鐵這些比較簡單的打擊樂器

之外，最簡單的就是直笛，國小學低音直笛，國中學中音直笛，高中學高音直笛，學校畢竟是

學生學習最大的核心場域，如果我們的學校只能提供這樣的硬體設備，甚至有些學校連音樂教

室都不夠，以這樣的狀況，您覺得這樣的硬體設備可以提供好的文化體驗課程嗎？ 

林院長全：這部分是不是請潘部長來說明？ 

蘇委員巧慧：院長，現在的環境有辦法支撐文化體驗課程嗎？ 

林院長全：我現在還不瞭解，但如果要加強文化體驗教育，有關的硬體設備當然要補強。 

蘇委員巧慧：這個問題就算是部長來回答，可能也沒有辦法回答，為了要討論這個題目，我特別去

教育部調資料，看看各級學校所擁有的樂器數量，但是很可惜，教育部沒有這樣的資料，所以

我們只能根據我們找到的學者的調查結果，剛剛我所說的都是 2003 年學者的調查，我們的國小

、國中的樂器及音樂教室等硬體設備是沒有辦法跟上現代社會藝術課程的需求的。院長能不能

在這裡表示，既然您剛剛肯定了文化體驗課程值得納入未來學生學習的方向，那麼您有沒有辦

法在這裡承諾 107 年度的預算編列，在文化體驗教育的硬體設備上，可以比現在增加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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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謝謝蘇委員指教，不過我想這部分應該由部長來承諾比較恰當，因為他是教育部長。 

蘇委員巧慧：院長的承諾，大家當然會更期待，院長一句話，部長當然就會把預算編下去。 

林院長全：我如果承諾，他向我要錢，如果他承諾，他從自己預算裡去考量。 

蘇委員巧慧：那部長怎麼說？ 

潘部長文忠：謝謝委員對這部分的關切。隨著我們即將實施 107 年度十二年國教的課綱，我們目前

開始在準備的就是實施這些的必要設備，包含委員剛才提到的藝文課稅所需，但這些可能要逐

步到位，就如委員所說的，目前確實還相當不足。 

蘇委員巧慧：所以你可以承諾明年在這部分會向院長爭取嗎？院長現在就站在你旁邊！ 

潘部長文忠：我們會來考量增加這部分，教育部會向委員會來酌提。 

蘇委員巧慧：今天在此利用時間提到這部分，是因為我非常肯定院長主持文化會報的方向，也肯定

有這樣文化體驗的課程可能會納入未來孩子的課程當中，本席身為一位媽媽及一名委員，我同

樣支持這個計畫。你們在文化會報當中提到，增加文化體驗課程是為了培養潛在藝術消費人口

，我認為不只如此。如同我剛剛舉例，不論韓國或阿根廷，這些國家之所以將課程納入，是因

為他們體認到這樣的藝術課程真正培養孩子的洞察力、美感教育與思辨能力，這些部分才是未

來孩子最重要的能力。我在此希望院長能夠答應朝這個方向走，為兩個部會爭取更多的預算。 

林院長全：謝謝蘇委員的指教，我希望兩個部會在這方面都能做得很好，不過預算要從零基預算的

觀念來思考。 

蘇委員巧慧：那麼我們就會繼續追下去了！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鄭委員天財：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了！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7 時 51 分）主席、各位委員。沒問題，謝謝。 

鄭委員天財：今天要與林院長再談──應積極提升原住民教育程度，上次也跟林院長提了，監察院

101 年 9 月 6 日的調查報告特別提到原漢平均餘命落差大的原因，關鍵在「失業」！另外，監察

院也認為教育程度依舊是影響原住民「就業」和「收入」的關鍵，根據監察院的兩份調查報告

，我們可以發現，原住民平均餘命較一般民眾低與就業有關，而就業及所得又與教育程度有關

，所以提升原住民族教育程度最為重要，它影響到平均餘命、原住民的經濟及各方面。 

原漢平均餘命落差高達 10.22 歲；至於原漢經濟落差，原住民族家庭在貧窮線以下及近貧戶有

78.4%，原住民家庭貧窮率高達全體家庭的 4 倍；原住民族失業率為 4.13%，當然也比非原住民

高很多；原漢大專生粗在學率落差高達 33.21%；原漢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落差高達 21.59%，也

就是等於 22%。所以 6 月 21 日在這個場合，本席進行施政質詢，請林院長指派政務委員協調，

有關原住民學生升學外加名額的部分，現在是外加 2%，應該調高為外加 5%，林院長當時的回

應非常的好，你說你非常重視，確實需要正視及極力設法來改變，還特別提到會請林萬億政務

委員來協調、瞭解。結果教育部長 23 天後就發文了，7 月 15 日發文的內容為：「整體外加名額


